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议案一 

 

关于签订公司 2024-2026 年金融类持续性 
关联交易框架协议的议案 

 
公司股东： 

中国能源建设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，与

其附属公司合称能建股份）与关联（同关连，下同）方控股股

东中国能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及其所属企业签订的金融类持续

性关联交易框架协议将于 2023年底到期，为保证公司持续性关

联交易满足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（以下简称《上交

所上市规则》）、《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》（以

下简称《香港上市规则》）和公司管理制度要求，公司须履行必

要的批准程序后，与相关关联方签订 2024-2026 年金融类持续

性关联交易框架协议，明确交易类型、交易定价原则、交易预

计年度金额上限等，并按规定进行披露。有关持续性关联交易

框架协议主要情况如下： 

一、与中国能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的金融服务框架协议 

协议双方：中国能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与中国能源建设集

团财务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财务公司）。 

协议有效期：2024 年 1 月 1 日至 2026 年 12 月 31 日 

交易类型：2024-2026 年本公司所属财务公司将为中国能

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（不含本公司及本公司附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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企业，以下简称中国能建集团）提供存款及授信等金融服务。 

年度交易最高限额，按每年度单独核算：中国能建集团在

财务公司存款余额最高不超过人民币 100 亿元（含本数）；财务

公司向中国能建集团提供的授信余额最高不超过人民币38.9亿

元（含本数）；财务公司向中国能建集团提供的其他金融服务收

取费用的年度上限为最高不超过人民币 0.3 亿元。 

定价原则：存款、授信及其他金融服务均主要参考中国主

要境内商业银行就同类及同期的相关利率或服务费进行厘定。 

二、与中国能源建设集团融资租赁有限公司的融资租赁服

务框架协议 

协议双方：中国能源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与中国能源建设集

团融资租赁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融资租赁公司） 

协议有效期：2024 年 1 月 1 日至 2026 年 12 月 31 日 

交易类型：2024-2026 年中国能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所属

融资租赁公司将向能建股份提供直接租赁服务、售后回租服务

以及相关金融咨询等服务。 

年度交易最高限额：年新增直接租赁服务金额上限为人民

币 25 亿元；售后回租服务资产余额上限为人民币 20 亿元；金

融咨询等其他服务费用年上限为人民币 0.5 亿元。 

定价原则：融资租赁服务主要参考中国主要境内商业银行

或依法开展融资租赁业务的机构就同类及同期的相关利率或服

务费进行厘定，其他服务由服务双方结合服务内容，参考可比

的第三方相关收费情况协商确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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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与中能建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的私募基金服务框架协议 

协议双方：中国能源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与中能建基金管理

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基金公司） 

协议有效期：2024 年 1 月 1 日至 2026 年 12 月 31 日 

交易类型：2024-2026 年中国能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所属

基金公司将向能建股份提供基金申购服务、其他法律法规允许

的基金管理相关咨询等服务。 

年度交易最高限额：基金申购服务 2024-2026 年各年度基

金认购金额上限不超过人民币 38.9 亿元（含本数）；其他法律

法规允许基金管理相关咨询、服务 2024-2026 年各年度服务费

用上限分别为人民币 0.05 亿元、0.06 亿元、0.07 亿元。 

定价原则：公司与所有其他认购人均按基金认购金额=基

金认购份额*基金面值的计算方式认购相关类型的私募基金份

额，不额外支付认购费用；私募基金在投资运营过程中，根据

具体约定在运营中扣减基金公司的管理费用，相关管理费用参

考基金行业的收费范围并不高于独立第三方基金管理公司对相

同项目收取的费用标准。咨询服务由服务双方结合服务内容，

参考可比的第三方相关收费情况协商确定。 

 

上述构成关联交易的事项符合《上交所上市规则》、《香港

上市规则》关联交易的相关规定，主要包括(a) 持续关联交易

框架协议的条款公平合理；(b) 持续关联交易框架协议是在公

司的日常业务中按一般商务条款或更佳条款进行；(c)持续关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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交易框架协议是符合公司及其股东的整体利益；(d)相关程序符

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。 

该议案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，

并于 2023 年 10 月 28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进行了披露，现提请

202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审议。 

 

 

 

中国能源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

2023 年 12 月 12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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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议案二 

 

关于签订公司 2024-2026 年日常经营类 
持续性关联交易框架协议的议案 

 

公司股东： 

根据两地上市规则要求，中国能源建设股份有限公司（以

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，与其附属公司合称能建股份）与控股股

东中国能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（包括其所属的能建股份外的子

企业，以下简称中国能建集团），须针对日常经营中发生的关联

（同关连，下同）交易，每三年分类签署一次“关联交易框架

协议”。当前执行的框架协议（2021—2023 年度）将于 2023 年

底到期，公司须履行必要的审批程序后，续签下一个三年期

（2024 年—2026 年度）关联交易框架协议，明确交易类型、交

易定价原则、交易预计年度金额上限等。有关关联交易框架协

议主要情况如下： 

一、关联交易的主体与内容 

关联交易的主体，在中国能建集团层面，主要是电力规划

总院有限公司、北京洛斯达科技发展有限公司、中国能源建设

集团资产管理有限公司、中国能源建设集团北京电力建设有限

公司等集团所属子企业；在能建股份层面，主要是本公司及所

属相关企业。 

关联交易的内容主要有两类，一是生产经营服务持续性关

联交易，包括相互承接勘测设计、工程施工、各类劳务、信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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化服务、电子平台采购服务、施工、安装等主业相关的日常性

服务；二是租赁物业持续性关联交易，包括股份公司租赁总部

大楼，以及股份公司子企业租赁上市时剥离至资产管理公司的

存续资产。 

二、关联交易规模 

两类关联交易总体规模有限，过去三年实际发生额见下表

（亿元人民币）： 

所属年度 

生产经营服务 

租赁物业 中国能建集团 

向能建股份 

能建股份向 

中国能建集团 

2020 4.48 0.35 1.6 

2021 0.14 0.65 1.64 

2022 1.38 1.77 1.71 

由于关联交易框架协议是按照规则允许的最长期限（三年

一期）进行滚动续签，须充分考虑较长时期日常关联交易的各

类情形，故框架协议约定范围相对较宽，且对金额上限留有裕

度。其中，中国能建集团与能建股份双向交易金额上限均为 9

亿元/年，能建股份从中国能建集团租赁物业金额上限为 5 亿元

/年。 

三、关联交易定价原则 

两项关联交易框架协议均明确了定价原则。生产经营服务

采用市场定价原则，充分参考各类服务的国家及行业标准以及

同一区域内的两至三个独立第三方所提供类似种类、规模和其

他相关条件（若有）下的服务价格。物业租赁依据国家有关法

律、法规以及当地公平市场价值，结合历史因素及前期租赁价

格，协商确定租赁物业的租金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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该定价原则符合两地监管关于关联交易的基本原则，包括

关联交易的条款公平合理；关联交易属于公司的日常业务中按

一般商务条款或更佳条款进行；关联交易符合公司及股东的整

体利益。 

该议案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，

并于 2023 年 10 月 28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进行了披露，现提请

202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。 

 

 

 

 

 

中国能源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

2023 年 12 月 12 日 

 


